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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做好2026年度市级绿色工厂及

绿色工业园区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委，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持续完善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助力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暂行办法》（工信部节〔2024〕13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有关要求，现组织开展2026年度市级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2026年度市级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
二、评价要求

满足申报条件的企业或园区按照自愿原则，对照新的评价要求进行自评价（附件1、2）。申报市级绿色工厂的企业，原则上应已开展梯度培育。

（一）新申报市级绿色工厂和绿色工业园区
1.新申报市级绿色工厂。在满足《暂行办法》有关要求基础上，属于53个行业的企业（附件3）按照相应行业要求（详见重庆市“工业绿效码”企业服务平台，网址：https://green.jjxxw.cq.gov.cn/app）开展自评价，不属于53个行业的企业按照《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2025）开展自评价（网址：https://openstd.samr.gov.cn/bzgk/std/）。工业重点领域优先推荐能效水平达到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标杆水平的工厂，其他行业优先推荐需达到相应国家能源消耗限额标准先进值或1级水平的工厂。

2.新申报市级绿色工业园区。在满足《暂行办法》有关要求基础上，按照绿色工业园区评价要求开展评价工作。推荐的绿色工业园区需是以产品制造和能源供给为主要功能、工业增加值占比超过50%、具有法定边界和范围、具备统一管理机构的市级及以上的工业园区（实行一区多园管理且四至范围明确、基础较好的组团原则上可按市级绿色工业园区要求开展申报工作）。优先推荐绿色工厂数量多、占比高的工业园区。
近三年有下列情况的企业或园区（含园区内企业），不得申请、推荐和列入绿色制造名单：未正常经营生产（工商注销、连续停产12个月以上、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单且未被移出等）；发生安全（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质量、环境污染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参照“信用中国”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已被动态调整出绿色制造名单；在国家和我市相关督查工作中被发现存在严重问题；被列入工业节能监察整改名单且未按要求完成整改；企业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

（二）现有市级及以上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自评价对标
各区县经信部门组织本区县现有市级及以上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对照新的评价要求开展自评价对标，并按要求提供有关佐证材料。对未按要求开展自评价对标、材料或数据存在造假等问题的企业、园区，由各区县经信部门提出动态调整意见并报送市经济信息委，市经济信息委将在发布2026年度市级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时予以移除并进行公告。同时现有市级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得分连续三年处于后5%的，将从现有名单中移出。
三、工作程序

（一）平台申报。符合基本条件且自愿申报的企业或园区，需在重庆市“工业绿效码”企业服务平台上注册登录。

（二）开展评价。企业、园区要对照各项评价指标，自主填报申报表完成自评价，并按要求提供有关佐证材料，不需要提交第三方评价报告。重庆市“工业绿效码”企业服务平台提供申报政策解读视频和用户填报操作手册。在评价过程中，严禁对佐证资料弄虚作假或故意隐瞒，相关违规问题一经查实，我委三年内将不予采信其评价结果。
（三）区县推荐。各区县经信部门要严格把控推荐质量，对园区、企业填报的信息和佐证材料进行初审和现场核实，并充分征求当地发展改革、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意见后，确定推荐名单。请各区县经信部门于2026年7月24日前将新申报的市级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名单以及现有市级及以上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自评价对标情况，通过重庆市“工业绿效码”企业服务平台进行报送。

（四）评审确定。市经济信息委将对报送的材料开展符合性审查，符合规定要求的组织专家对推荐名单进行评审，按照“优中选优、梯度培育”的原则确定拟入围名单，向社会公示后，按程序发布2026年度市级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
四、有关要求

（一）加强工作引导。各区县经信部门要加大工作力度，结合本地区产业结构及绿色化发展水平，组织本地区内行业代表性强、绿色制造基础好的企业、园区积极申报，指导其按照有关要求开展自评价，严格把关证明材料质量，确保相关资料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加强梯度培育。各区县经信部门要切实做好本地区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工作，健全区县梯度培育体系，确保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培育质量。

（三）加强政策支持。各区县经信部门要加强对绿色制造单位培育工作的政策支持，围绕本地区绿色制造梯度培育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针对性制定政策，积极联合有关部门依法依规运用财政、产业等政策，支持企业、园区提升绿色化水平，不断提升政策引导精准度和有效性。
市经济信息委联系人：秦雪娇；联系电话：63897443。
重庆市“工业绿效码”企业服务平台技术联系人：刘振洋，杨德祥；联系电话：13152237115，15826187202。

附件：1．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2．绿色工业园区评价要求

3．53个行业清单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6年6月1日        
（此件公开发布）


